[bookmark: _GoBack] 福持丝路数字文化资产平台“文化使节”招募与管理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宗旨与目标
为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富有活力的数字文化生态，福持丝路平台（下称“平台”）特设立“文化使节”计划。本计划旨在招募并赋能一批具有文化热情、创作能力或社区影响力的用户，共同参与平台内容建设、文化传播与社区治理，携手推动数字文化产业的健康、创新发展。

第二条 使节定位
“文化使节”是平台认可的、志愿为平台文化生态做出积极贡献的荣誉用户。他们是文化的传播者、内容的创造者与社区的联结者，并非平台的员工或代理人，其行为不代表平台的官方立场。

第三条 规则效力
本规则为《福持丝路用户服务协议》之补充协议。参与本计划即视为您已阅读、理解并同意遵守本规则全部内容，以及平台所有公示的规则。

 第二章 “文化使节”的职责与权益

第四条 核心职责
1.  文化传播者：积极、正面地传播平台所倡导的传统文化数字创新理念，在社交媒体、线下活动等场合推介平台的优质数字文化资产与项目。
2.  内容共创者：参与平台发起的主题创作活动、内容征集，或自主创作与平台调性相符的高质量内容（如藏品鉴赏文章、创作背景解读、传统文化知识科普等）。
3.  社区共建者：在平台社区（如社群、论坛）中积极互动，友好解答用户疑问，协助维护社区秩序，收集并反馈建设性意见。
4.  规则守护者：以身作则，严格遵守平台各项规则，尊重知识产权，抵制任何违法违规、炒作欺诈行为。

第五条 荣誉与权益
成功获选并履行责任的“文化使节”可享受以下权益（具体以平台实际公示为准）：
1.  身份标识：获得平台颁发的专属“文化使节”数字身份徽章或标识，并在个人主页展示。
2.  创作支持：在符合《版权申请流程》前提下，享有特定作品优先审核、专属创作工具或技术服务支持等权益。
3.  活动优先：优先获得平台线上线下活动（如发布会、展览、大师课）的参与资格或专属名额。
4.  激励奖励：根据贡献度评估，有机会获得平台提供的数字藏品空投、服务费折扣、积分奖励或其他形式的激励。
5.  发展通道：优秀使节可晋升为核心使节，并有机会参与更深层次的平台生态合作。

 第三章 招募申请与遴选流程

第六条 申请条件
申请人须同时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1.  为平台已完成高级实名认证的注册用户。
2.  深刻认同中华传统文化价值及平台发展理念。
3.  在以下一个或多个领域具备突出表现或潜力：
       创作能力：在艺术、设计、文学、音乐等领域有原创作品。
       专业知识：在文博、非遗、艺术史、区块链等领域有深厚学识。
       社区影响力：在相关社群中拥有良好声誉和一定影响力。
       传播热情：具备强烈的内容创作与传播意愿及能力。
4.  无违反平台任何规则的不良记录。

第七条 申请材料
申请人需通过指定渠道提交：
1.  《福持丝路文化使节申请表》（在线填写）。
2.  个人代表作品集或能证明其能力、影响力的材料链接。
3.  一封阐述个人对传统文化数字创新理解及参与计划的愿景陈述。

第八条 遴选流程
1.  申请提交：全年开放申请，定期进行批次审核。
2.  初步审核：平台运营团队对申请材料的完整性、真实性进行审核。
3.  综合评审：由平台组织的评审委员会，依据申请人的专业度、影响力、与平台契合度、贡献潜力等维度进行综合评审。
4.  公示与授予：评审通过名单将在平台公示（不少于3日）。公示期满无异议者，将正式授予“文化使节”称号及权益。

 第四章 使节管理与考核

第九条 任期与续期
1.  “文化使节”任期为一年，自正式授予之日起计算。
2.  任期届满前，平台将根据其任期内的贡献度与考核结果，发出续期邀请。符合条件且接受邀请者可连任。

第十条 行为规范
使节在任期内除须遵守平台通用规则外，还须特别遵守：
1.  不得以“文化使节”身份从事任何商业代言、募资或承诺收益等可能误导公众的行为。
2.  发布内容必须尊重知识产权，原创或已获授权，不得侵犯任何第三方合法权益。
3.  不得利用使节身份谋取不正当利益，或进行任何损害平台声誉、用户权益的行为。
4.  应积极配合平台开展的正当宣传活动。

第十一条 考核与退出
1.  定期考核：平台将每季度或每半年对使节的活跃度、内容贡献、社区影响等进行综合性评估。
2.  主动退出：使节可提前30日向平台提交书面申请，主动退出本计划。
3.  被动退出（资格终止）：发生以下情形之一，平台有权立即单方终止其使节资格，并收回相关权益：
       严重违反《用户服务协议》、本规则或平台其他规定。
       传播违法违规信息，或行为严重损害平台声誉。
       长期不履行使节基本职责，经提醒后仍无改善。
       利用使节身份从事欺诈、洗钱等非法活动。
       其他平台合理认为不再适合担任使节的情况。

 第五章 免责声明与附则

第十二条 免责声明
1.  本计划及相关权益的解释权与修改权归平台所有。平台有权根据运营需要调整计划内容，并将提前公告。
2.  “文化使节”的言论与行为系其个人选择，由其独立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如使节行为导致任何第三方主张权利或产生纠纷，由使节本人负责解决并赔偿平台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
3.  平台不保证使节通过本计划必然获得任何经济收益。

第十三条 生效与解释
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生效。福持丝路平台对本规则拥有最终解释权。

---
我们期待与每一位心怀热忱的您相遇，共同在数字星河中，点亮传统文化的永恒光芒。

福持丝路平台 谨启
[日期]
